特殊教育學生獎助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教育部（88）台參字第8804671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8條；並自八十八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教育部(88)台參字第88071483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教育部(89)台參字第89122075號令修正發布全文8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七日教育部台參字第0920143037A號令修正發布第8條條文；並增訂第7-1、7-2條條文；本辦法除九十二年十月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項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為鼓勵並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就學，其就讀下列學校者，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本辦法予以獎助：

一、大專校院。

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三、除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以外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就讀國民中、小學或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設立或核准立案之高級中等學校之特殊教育學生，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定規定予以獎助。但就讀國立國民中、小學者之獎助，依學校所在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就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具有學籍之特殊教育學生，得依下列規定每學年申請一次獎助：

一、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其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品行優良取得相當證明者，發給獎學金。其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且品行優良取得相當證明者，發給助學金。

二、資賦優異學生，曾於最近三年內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表現優異，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申請前項第二款獎學金之優異證明，不得重複使用。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每校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在三十人以下者，獎助一名，三十一人至五十人者，獎助二名，五十一人以上者，獎助三名。


特殊教育學生，同時具備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格者，應擇一申領；其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領資格之補助費、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領獎助學金。


就讀空中大學之特殊教育學生，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獎助者，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至少十八學分，就學期間以申領六次為限。

第　四　條
前條所定獎學金、助學金之類別及金額如下：
	獎學金、助學金類別及金額表

	類        別
	障礙等級（依身心障礙手冊規定之等級）
	獎學金
(單位：新臺幣元)
	助學金
(單位：新臺幣元)

	
	
	高中職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大專校院

	身
心

障
礙
	視   障
	輕度
	五千
	三萬
	三千
	一萬

	
	視   障
	中度以上
	六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聽障、語障
	輕度
	五千
	三萬
	三千
	一萬

	
	聽障、語障
	中度以上
	六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肢   障
	輕度
	二千
	一萬
	二千
	一萬

	
	肢   障
	中度以上
	三千
	二萬
	三千
	二萬

	
	多   障
	
	六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其   他
	輕度
	二千
	一萬
	二千
	一萬

	
	其   他
	中度以上
	四千
	二萬
	四千
	一萬

	資
賦

優
異
	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所定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能力、領導能力或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之學生
	
	一萬
	四萬
	
	


第　五　條
符合本辦法之特殊教育學生應於就讀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所定時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獎學金或助學金，每學年申領一次。


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填報統計表送本部備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並應同時造具印領清冊報本部請撥補助經費。


獎學金應由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定期公開頒發。

第　六　條
公立學校發給獎學金、助學金所需經費，依預算程序編列；私立學校，由本部編列預算支應。

第　七　條
為鼓勵身心障礙之優秀大專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訂定名額辦理公費留學考試。

第七之1條
就讀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具有學籍之身心障礙學生，持有縣（市）村、里長核發清寒證明者，由本部依本辦法規定給予教育補助費。

第七之2條
前條教育補助費之發給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學雜費含實習（驗）費，於學生註冊時逕予減免。

二、主食費每月新臺幣七○○元（以十個月計算，按月核給，七、八月未計）。

三、副食費每月新臺幣二、三○○元（以十個月計算，按月核給，七、八月未計）。

四、書籍費一學年新臺幣一、六○○元，一學期新臺幣八○○元（按學期核給）。

五、制服費一學年新臺幣一、五○○元（於第一學期一次核給，第二學期始核准學籍者，制服費減半）。


領有教育補助費之學生，連續請假三天以上者，於請假期間，停發主、副食費。

第　八　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